泗阳县人民检察院
	泗检政〔2017〕6号                    


关于提请林红霞等同志职务任免的议案

县人大常委会：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组织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检察官法》及《江苏省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人事任免工作条例》的规定，现提请对林红霞等同志的职务予以审查任免：
林红霞同志任泗阳县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；
免去嵇洪高同志泗阳县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、检察委员会委员职务。
请予审议。
附：林红霞同志基本情况

检察长：
    2017年5月9日
林红霞同志基本情况

一、基本情况
林红霞，女，汉族，1976年10月出生，1997年12月参加工作，2002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，江苏泗阳人，中央党校本科学历，现任泗阳县人民检察院党组成员、副主任科员、检委会委员。
二、主要简历
1997.12-1998.12  泗阳县人民检察院办事员
1998.12-1999.12  泗阳县人民检察院政治处书记员
1999.12-2004.06  泗阳县人民检察院起诉科、侦监科助检员
2004.06-2005.05  泗阳县人民检察院侦监科检察员
2005.05-2006.12  泗阳县人民检察院侦监科副科长、检察员
2006.12-2009.02  泗阳县人民检察院侦监科科长(2007.08明确副科级)、检察员
2009.02-2009.09  泗阳县人民检察院公诉科科长、检察员
2009.09-2012.07  泗阳县人民检察院公诉科科长、检委会委员
2012.07-2016.04  泗阳县人民检察院党组成员、公诉科科长、检委会委员
2016.04-2017.04  泗阳县人民检察院党组成员、副主任科员、公诉科科长、检委会委员
2017.04至今     泗阳县人民检察院党组成员、副主任科员、检委会委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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